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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迪安诊断”或“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聘请的

法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见书》 、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发行人委托，本所就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以及《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涉

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作出了查询和询问，并与保荐人及发

行人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相关的证明及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本

所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承诺，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了核查与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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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沈阳迪安和黑龙江迪安注册资本缴纳情况的核查。 

 

（一）核查方式 

查阅沈阳迪安和黑龙江迪安自设立以来的全套工商登记资料；查阅沈阳迪安

和黑龙江迪安第二期出资的相关资料等。 

（二）核查情况 

1、沈阳迪安 

沈阳迪安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分期缴纳。首期缴纳 1,010.10

万元，其中杭州迪安以现金出资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迪安诊断以现

金出资 10.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51%。经沈阳昊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沈昊

会所验字（2010）第 016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0年 11月 1日首期注册

资本已缴足。 

2011年 4月 25日，经股东会决议，迪安诊断将其持有的沈阳迪安 1%的股权

转让给杭州迪安。同日，迪安诊断与杭州迪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

权转让后，沈阳迪安成为杭州迪安的全资子公司。 

2011年 5月，杭州迪安以现金出资 989.90万元。经沈阳昊达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沈昊会所验字[2011]第 007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1年 5月 5日

第二期注册资本已缴足。本次出资已经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并于 2011 年 5

月 9日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沈阳迪安的注册资本 2,000万元已全部缴清。 

2、黑龙江迪安 

黑龙江迪安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分期缴纳。首期缴纳 100万元，

其中杭州迪安以现金出资 6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40%，吴镝先生以现金出资

8.9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80%，刘文青先生以现金出资 3.57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0.71%，梁维松先生以现金出资 3.5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71%，刘玉军先

生以现金出资 4.99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金宇东先生以现金出资 6.6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1.32%，孔令兵先生以现金出资 5.2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6%。

经哈尔滨录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哈录验字[2011]第 001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1年 1月 14日首期注册资本已缴足。 

2011 年 5 月，杭州迪安以现金出资 268 万元，吴镝先生以现金出资 3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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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刘文青先生以现金出资 14.28万元，梁维松先生以现金出资 14.28万元，

刘玉军先生以现金出资 19.96万元，金宇东先生以现金出资 26.40万元，孔令兵

先生以现金出资 21.12万元。经哈尔滨录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哈录验字[2011]

第 018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1年 5月 18日第二期注册资本已缴足。 

本次出资已经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并于 2011年 5月 23日办理了相关工

商变更手续。黑龙江迪安的注册资本 500万元已全部缴清。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沈阳迪安和黑龙江迪安的注册资本已足额到位。 

 

二、对天津软银使用“软银”商号情况的核查。 

 

（一）核查方式 

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查阅天津软银的工商登记资料；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网站核查“软银”的注册登记情况；查阅 SBCVC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具的书面声明；对 SBCVC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 

（二）核查情况 

1、天津软银成立前，天津软银成立前，向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9年 12月 04日出具《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编号为：（高新）登记内名预核字［2009］第 220822号），核准

新公司使用“软银”字号，企业名称为“天津软银欣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天津软银名称为“天津软银欣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没有违反《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禁止性规定。 

3、“软银”并末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为商标。 

4、SBCVC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未授权许可天津软银使用“软银”商号。SBCVC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年 5月 23日出具书面声明，其内容为“本司确认: 本

司对‘软银’商号没有专有权。本司知晓天津软银欣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使用‘软银’商号，本司对此没有异议，并确认就此不存在纠纷”。 

（三）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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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天津软银目前所使用的名称，已获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批准，名称预先核准手续完备，且没有违反《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

禁止性规定。SBCVC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软银”商号没有专有权，亦不存在授

权许可天津软银使用“软银”商号的情形，对天津软银使用“软银”商号亦没有

异议。综上所述，天津软银目前所使用的名称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的纠纷。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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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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